
 

抄 件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書函 

地址: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承辦人:陳仲賢 

電話:02-23515441-251 

受文者:本局造林生產組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5月1日 

發文字號:林造字第0981740703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：有關台端向立法院鍾委員紹和國會辦公室陳情「獎勵造林實 

施要點」第八點疑義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依據立法委員鍾紹和國會辦公室98年4月2日傳真函暨本局98 

年4月7日中央民意代表關切事項報告表辦理。 

二、查農委會於86年1月17日召開「研商獎勵造林相關事宜會議」， 

會議結論(二)即已敘明，依獎勵造林實施要點第八點第五款 

規定轉入全民造林計畫者，以其轉入時之對應年數發給造林 

獎勵金，並依獎勵造林實施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本案由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轉入全民造林計畫者應依 

據獎勵造林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，有關造林第七年至二 

十年每年每公頃造林管理費之發放標準，經審酌全民造林運 

動綱領暨實施計畫及獎勵造林實施要點之立法原意，國有林、 

公有林、實驗林等租地或合作造林因無土地成本，故造林管 

理費減半發給。爰此，本案仍應參照前揭立法原意，以是否 

取得土地所有權為獎勵金之發放標準。 

正本：○○○君 
副本：立法委員鍾紹和國會辦公室 

本案依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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